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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二 上午 9時 40分 

貳、地    點：本校 2 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肆、主    席：余國珍校長                           記錄：鄭靜香 

伍、主席報告： 
一、107學年度第 1學期課後輔導經費明細表，提請討論。 

 

陸、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107年度語文競賽榮獲國中組第 1名，老師辛勤指導，學生努力不懈。 

2.教育局預定 108年 1月份辦理新課綱彈性課程博覽會，課程核心小組陸 

  續開會研討中，請相關領域老師參加局辦研習課程。 

3.11/29（四）辦理校內七、八年級國語朗讀比賽。 

4.11/9（五）早自習在 5樓會議室，進行國語文字音字形比賽，下午作文 

  及寫字比賽。 

5.11/15為八年級國語演講初賽；11/22為決賽。 

  

提案一：107學年度第 1學期課後輔導經費明細表。（如附件） 

決議：無異議通過。 

 

二、學務處 

1. 10/30校慶運動會圓滿成功，感謝各處室協助。 

2. 因操場整修，運動會部分競賽項目將陸續進行。 

3. 10/31上午朝會時間將進行全校防災演練。 

4.11/1、11/2將於 5樓會議室進行 7年級新生健檢，11/15於活動中心進 

  行全校師生流感疫苗施打作業，協助施打單位為景美醫院。 

5.11/2下午將進行小田園訪視。 

 

三、 總務處 
1.空中大學 107學年度借用本校場地，11月份考試日期有 11月 3日、4

日，面授日期為 11月 18日。 

2.本校運動場及周邊設施整修工程，已於 10月 23日完工，竣工查驗訂於

10月 30日(二)下午 2點辦理。 

      3.會計年度即將結束，請各處室於 12/7前將請購單提送總務處，12/14前 

         將全部單據核銷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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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室   
(一)輔導組 

 活動聯繫與辦理： 

1.11/22（四）辦理「個案研討會」，歡迎參加。 

2.持續辦理多元能力開發教育課程： 

 益智桌遊班-10/26、11/2、11/9 

 指甲彩繪班-11/16、11/23、11/30 

3.11/14（三）八年級生涯自我探索團體結束 

4.11/28七年級「生活適應小團體」開課，至 1/2止，每週三 

  12:30-13:10，共計 6次。 

5.將於 12月導師會報辦理網路成癮辨識與輔導及自殺防治宣導。 

 

(二)資料組 

  1.八年級學生至技術型高中進行群科參訪順利完成，感謝各處室協助。 

2.108年韓家職業輔導研習營報名作業至 11/8(四)止。 

3.11月開始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報名作業。 

                                    

(三)特教組 

      鑑定相關業務宣導：～學生是大家的，普教與特教合作協助～ 

     1.領有精神疾患診斷證明的學生不等於特殊生。 

       例如：妥瑞症不等於特殊生。 

             ADHD不等於特殊生。  

             焦慮型疾患不等於特殊生。 

     2.個案需提報鑑定(需簽署家長同意書)並檢據相關資料後，為特教疑似  

       生，透過特教介入與相關資料蒐集後，始能獲得正式特殊生身分與相關 

       特教服務。  

 非特教生但有相關需求，學校可透過適應欠佳學生校園團隊運作模式  

   支持學生，亦可尋求特教諮詢。 

 學校或家長均可主動向學校特教組、各區特教資源中心及特教科提出 

   特教諮詢。  

業務報告： 

 1.動物列車課程於 10/24開課，共四堂課。 

 2.10/25(四)本校聽障學生參加台北市聽障國語文競賽北區初賽榮獲佳 

   績，書法組第一名及作文組第二、三名，共三名學生，其中兩名入選 

   全國決賽。 

 3.11/21(三)下午辦理 108學年度國小特殊生參訪活動。 

4.11/30(五)周會時段，將安排「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進行校園特  

  教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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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事室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 10月 23日北市教人字第 1076055647號函再
次重申本（107）年適逢舉行本市第 7屆市長、第 13屆議員及第 13屆
里長選舉，請確實遵照教育基本法及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 

 依教育基本法第 6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
團體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13條規定：「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
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選人
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並應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
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年 8月 15日北市教人字第 1076028130號重申為
維護校園安全，各處室任用教育人員或其他專(兼)職人員(如社團教
師、志工、兼課教師、代課教師、日夜班保全人員、工程修繕人員、游
泳課支援教師、救生員、特教助理員及其他進出校園人員等)前，務必
填寫「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資料申請查閱清冊」簽奉核准後送人
事室，俾憑報教育局轉警察機關辦理其有無性侵害犯罪紀錄之查閱作
業。 
 

    六、會計室： 
      1.107年度工程分配款分配於 10月份，請總務處儘速辦理工程驗收付款  
         作業。 
       2.資訊科技教室整修工程應於 11月份完成，請加速辦理各項作業。 
 
    七、主席裁示事項： 

   1、請確認流感疫苗安全性後，再進行施打。 
   2、107年度 2項工程均已完工，請掌握後續驗收付款作業。 
 

柒、散會。（上午 10：50） 


